
「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品質計畫」

113 年8月113 年8月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專業待提升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現場問題分析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所核服務時數較不足

部分工時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留任意願不高



貳、提升特教學生助理員勞動條件及專業之策略

3

修訂相關法規，完備相關規範

增加月薪制人員，同步改善時薪制學生助理人員待遇與勞動條件

完善培訓制度，持續提升學生助理人員專業服務知能

編撰學生助理員工作手冊、研訂勞動契約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

條次 重點

8 明定教師助理員設置於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9 明定就讀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申請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10 明定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工作內涵及職責

11 明定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之進用資格與教育訓練

一



第
9
條

修正內容1：特教助理人員職責及服務對象 §8、9、10

教
師
助
理
員

學
生
助
理
員

配合教師教學需求，協助
在校（園）學習、評量、
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需
求事項

在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督
導下，提供在校（園）之
生活自理、上下學及其他
校園生活支持性服務

身障集中
式特教班

就讀普通
班有需求
之學生

身障集中式特教班每班置 1人
但班級人數未達各階段班級人數
上限之1/2，得進用時薪制人員
視身障程度或其他特殊需求，報
核准後，得再增置教師助理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具重度以上障礙程度
二. 無法自行進食、移動或呼吸
三. 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或其他

影響課堂進行或安全之行為
四. 學習生活上有特殊需求

特
教
助
理
人
員

5

服務對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一

職 責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修正內容2：特教助理人員進用資格、方式、訓練及考核

學
生
助
理
員

依勞動基準法以
契約進用

時薪制

職前訓練 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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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進用資格 方 式

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之資
格

依行政院各機關約
僱人員僱用辦法進
用；或依勞動基準
法以契約進用

36小時 9小時

月薪制

教
師
助
理
員

36小時 24小時

時薪制 36小時 9小時

36小時 24小時

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
或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
辦法所定之人員

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且
具下列條件之一：
1.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
法所定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之資格。
2.三年內曾受聘擔任學生助理員或教師助理員
之服務時數，已累計達八百小時以上之人員。

各主管機關得劃分區域，指定統一甄選、
進用，並統籌調度服務

月薪制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

員作業要點

條次 重點

3 明定月薪制學生助理員核定補助人數及進用程序

5 明定學生助理人員薪資、待遇

6 明定學生助理人員晉薪規定

7 明定學生助理員之權利與義務

8 明定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之進用資格與教育訓練

9 明定本署補助學校之經費項目

10 明定本署全額補助主管學校學生助理員經費

11 明定補助經費之請撥、支用及核銷

12 明定學生助理員之進用，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二



⚫ 薪資 依要點之附表

⚫ 年終工作獎金 比照軍公教

⚫ 經考核連續二年獲甲等，或三年內有二年獲甲等一年獲乙等者，得以

依附表晉薪一級；已獲晉薪級者，其考核等第應重新累計；至多達第

十級。

重點內容1：學生助理員之薪資及待遇

8

月薪制

⚫ 學校、幼兒園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核予學生助理員特別休假。

⚫ 月薪制學生助理員於寒暑假期間，應配合參加各該主管機關或學校、

幼兒園規劃之教育訓練及寒暑假課後照顧班服務；其他時間，應返回

主管機關或進用單位指定之上班地點，協助辦理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業

要點

月薪制薪資表

⚫ 適用法規 勞工保險條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全民健

康保險法及相關法規。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重點內容2：學生助理員之薪資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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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業

要點

⚫ 時薪

不得低於依勞動部規定之基本工資。

具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所定資格之人員，其時薪得以勞基本工

資之 倍支給。

⚫ 經考核獲甲等，且完成每學年度職訓練九小時以上者，依下列服務時數晉薪：

達 小時：加計 。

達 小時：加計 。

達 小時：加計 。

達 小時：加計 ，最高並以加計 為限。

⚫ 學校、幼兒園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核予學生助理員特別休假。

時薪制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業

要點

重點內容3：學生助理員之補助項目

⚫ 薪資、依法雇主應負擔之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費用。

⚫ 本署採全額補助。

⚫ 學校進用學生助理員，應將進用及服務情形登載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或相關

資訊系統，本署將依填報情形核予補助。

月薪制 核撥指定進用學校。

時薪制 核撥申請學校。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項 目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重點內容3：學生助理員之補助經費申請及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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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業

要點

重點內容4：學生助理員行政作業流程摘要說明-1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重點內容3：學生助理員之補助經費申請及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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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業

要點

重點內容4：學生助理員行政作業流程摘要說明-2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重點內容3：學生助理員之補助經費申請及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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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業

要點

重點內容5：學生助理員基本認知

⚫ 學生助理員應在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督導下，提供學生 或幼兒在學校、幼兒園之

生活自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支持性服務學生助理員的角色為提供學生生活

自理的協助與指導，適時引導學生，給予學生自我學習的機會；並協助學生上下

學及課堂轉換之安全維護，以及其他校園生活支持服務如：

生活自理

校園生活支持服務

安全維護。

學生助理員的角色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重點內容5：學生助理員基本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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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學生：尊重每位學生的獨特性與個別差異。

⚫ 保護學生：保護學生的隱私和機密性，不得洩露學生的個人隱私資訊。

⚫ 服務與合作：應以學生為中心，一切以學生的學習和發展為目標。

⚫ 自我成長：積極參與職前和在職訓練，不斷提升對特殊教育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 學生助理員應避免用自身的認知來協助學生，應尊重學生的自我表達，多接納教師或教保

服務人員的建議並共同討論。

⚫ 每日填寫工作日誌，並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進行填報。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業

要點

學生助理員的工作倫理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重點內容6：學校支持機制，團隊合作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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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業

要點

⚫ 專業團隊應由學校主要負責身心障礙學生教學與輔導之教師主責團隊運作，其他專業團隊

成員以合作諮詢等方式，提供其有關個案評估、個別化教育計畫 目標訂定、課程與

教學規劃、環境設施設備改善、輔具購置及運用、轉銜輔導等服務，並協助追蹤調整之。

⚫ 學生助理員在教師的指導下，參與專業人員為學生規劃提供的指導與服務，視需求提供適

當的協助。

學生助理人員相關重要法規修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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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學校月薪助理員將逐年增加核定，113學年度起每年核定

約19名，至116年將約有80名。

◼ 學生助理員113學年度各校申請案已由本部鑑輔會學生輔導支

持服務小組完成綜合評估後，本署就評估結果已陸續核定中，

月薪制將由國立成功大學附屬台南高工統一聘任後調派受核定

學校服務;時薪制請各校於收到本署核定後盡快完成聘任。

◼ 請各校督導受聘之學生助理員盡速完成職前訓練規定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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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助理人員各校相關應辦事項提醒



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